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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阅读：近日，周口两级检察
机关开展了“守护沙颍河，助绿色航
运”“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助力美
丽中国建设”检察开放日活动，邀请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生态环境保护
专家、法学专家、河长办负责人、“益
心为公”志愿者等到沙颍河畔，零距
离感受周口两级检察机关助力绿色

航运、服务港口建设的工作情况。

9 月 26 日， 川汇区人民检察院
在沙颍河畔拉开了“守护沙颍河，助
绿色航运”“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
助力美丽中国建设” 检察开放日活
动的序幕。 该院采取多种形式，努力
为周口临港经济发展贡献公益诉讼

检察力量。
近日，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在新

站镇沙颍河畔举办了检察开放日活

动，“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守护沙颍河
公益诉讼联络点”也在同一天揭牌。
活动现场， 淮阳区委常委、 统战部
长， 新站镇党委书记王辉和淮阳区
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 检察长张雪
涛共同为该联络点揭牌。 联络点的
建立，将依托“河长+检察长”“府检
联动 ”工作模式 ，充分发挥 “船 ”与
“桥 ”的作用 ，不断提升沙颍河治理

管护水平，优化沙颍河生态功能，实
现优化群众建议与助力公益诉讼的

双赢、多赢、共赢。
9 月 26 日，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

开展了相同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

动。 该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肖国强
及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第四检
察部全体干警、“益心为公” 志愿者
及花园办事处后高营社区部分群众

参加活动。 在后高营社区，“项城市
人民检察院守护沙颍河公益诉讼联

络点” 匾牌熠熠生辉。 联络点的设
立， 是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推动沙颍
河流域项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

展的重要举措， 有利于开展检察公
益诉讼宣传、拓宽案源渠道，确保及
时查出河道内乱占乱建、乱采乱挖、
乱倒乱排、阻碍航行、破坏岸堤等违
法犯罪行为，助力沙颍河岸清水绿、
航运畅通。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

想，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
保护意识，9 月 26 日，周口市人民检
察院、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在沙颍河
畔共同举办“守护沙颍河，助绿色航
运”“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助力美
丽中国建设”检察开放日活动。 活动
邀请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“益
心为公”志愿者代表走进检察机关、
检察办案现场， 实地了解公益诉讼
检察办案工作情况。 周口市人民检
察院党组副书记、 副检察长宗永恒

指出，对沈丘县付井镇、刘湾镇存在
的河道行洪安全隐患及扬尘污染、水
污染等问题的有效整治，是检察机关
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、聚焦
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一次生动实践。
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在河南、安徽两省
交界处的沙颍河畔设立“守护沙颍河
公益诉讼联络点”，意义重大，希望该
联络点能充分发挥周口航运 “桥头
堡”的作用，共同守护好沙颍河黄金
航道，为助力周口临港经济发展贡献
公益诉讼检察力量。

9 月 26 日，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
干警到扶沟县贾鲁河畔开展检察开

放日活动。 该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
王云霞出席活动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员、生态环境保护专家、相关行政部门
负责人及“益心为公”志愿者应邀参加
活动。活动现场，检察干警向周边群众
发放宣传手册，开展公益诉讼普法宣
传，并为群众详细介绍了公益诉讼检
察业务的相关知识，号召群众积极提
供身边的环境污染及其他损害公共

利益的线索，共同守护美好家园。
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任

重道远。 据了解，周口两级检察机关
将持续践行 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山”的理念，坚守检察为民初心，充分
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用心用情回
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、新要求，为周
口临港经济发展贡献公益诉讼检察

力量。

“检察蓝”用心守护“生态绿”
———我市检察机关“守护沙颍河，助绿色航运”检察开放日活动走笔

□通讯员 杨晨 冷宁

本报讯 为保障服刑人员的合

法权益， 缓解在押人员和即将投牢
人员的思亲念家情绪，“双节”期间，
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所检察室联

合淮阳区看守所， 依托通信技术平
台， 将高墙内外的惦念变成句句温

暖的问候。
9 月 29 日 ， 正逢中秋佳节 ，淮

阳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和即将投牢人

员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进行了通

话。 他们表示，今后一定好好表现，
严格遵守监规，积极改造，刑满后用
实际行动回报社会， 做一名有益于
社会的人。

据了解，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派驻
所检察室联合淮阳区看守所，将每个
月的第五天定为“亲情电话日”，切实
解决异地在押人员和即将投牢人员

亲属因年龄、身体、经济状况等原因，
不便往返于家庭与看守所之间，缓解
了异地在押人员和即将投牢人员的

思念之苦。

贪念起入室抢劫
9 年后终落法网

“那天半夜，我正在睡觉，忽然听见
门‘咣当’响了一声，就被吓醒了。有 3 个
人进来， 让我们把钱交出来， 我说没有
钱，他们就用脚跺我，拿拖鞋打我。”回忆
起那天晚上的经历， 小豪至今仍心有余
悸……

十几名中学生， 在学校宿舍被 3 个
陌生人抢劫。

第二天早上， 酒醒之后的王合想起
自己在学校宿舍干的事，有点后怕，但大
错已经铸成。 王合想办法联系到受伤最
重的小李，希望达成“和解”，企图逃脱法
律制裁。

“他把我叫过去，硬塞给我 1000 块
钱。我不要，他便威胁我说，收了这个钱，
就不能再提这个事了。如果不收钱，还把
这个事告诉老师、家长，他被抓了，出来
之后要打死我。 ”小李向办案民警说。

后来，王合为躲避侦查，离开家乡。
案件发生在 2014 年 6 月，王合与另

外两人翻墙进入郸城县某乡镇中学男生

宿舍，对学生采取扇耳光、用脚踹、拿烟
头烫等行为，强迫学生拿出财物，并在事
后威胁学生不能将此事告知老师、家长。

案发当年，两名同案犯已到案处理，
王合一直未到案。

9 年后，案件迎来了转机。
2023 年 6 月，王合因其他违法行为

被行政拘留。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时，发现
了王合在 2014 年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，
遂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“我就要了几十块钱， 还赔给人家
1000 块钱， 怎么就得判刑呢 ？ 我亏得
慌。 ”王合低着头，不服气地说。

“抢劫罪是不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
量刑标准的，哪怕你只抢了一块钱、一分
钱，甚至在抢劫过程中倒贴了钱，也一样
要承担抢劫罪的刑事责任。”检察官向王
合耐心地解释。

近日，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
劫罪依法对王合提起公诉， 等待王合的
将是法律的制裁。 （文中人名皆为化名）

检察官说法
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任何人都要通
过合法途径获得财富，不能不劳而获，误
入歧途。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，
犯抢劫罪的，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
徒刑，并处罚金；如有入户抢劫、多次抢
劫或抢劫数额巨大等情形之一的，处 10
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并
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刑法第十七条规
定，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
责任。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，犯
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
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放
危险物质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通讯员 刘晶晶 整理

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。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向群众普及公益诉讼相关知识。


